
康复治疗学专业（专升本）

指导性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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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养目标】

（一）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社会主义觉悟，适应经济、社会、文化和科

技发展需要的康复人才，使培养的人才系统掌握康复治疗学基础理论、医学基本知识及相关自然科

学知识，具备对常见疾病和残疾的康复治疗、评定及预防的基本能力，具备较强的人际交流能力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在各级各类医疗和社会康复机构从事现代与传统康复治疗工作的高素质康复

治疗师。

（二）主要学习现代康复医学的理论、方法和康复治疗学基本知识和技能，熟悉医学基本知

识，掌握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接受现代康复治疗技能和中医传统康复技能的双重训

练，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独立从事康复治疗专业的各项工

作。

（三）全面实现中西医结合康复人才培养目标，使培养的人才具备初步科学研究能力，具备良

好的自主学习、独立分析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自我知识更新能力。

（四）培养中努力体现“勤奋、仁爱、求实、创新”的校训，不断加强医学人文、道德和身心

素养教育如：伦理、沟通、诚信、合作等，使学生具备深厚的中国优秀文化底蕴和道德素养，具备

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及终身锻炼的意识，并顺应社会发展和医学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知识融通能力和

对外交流能力，保持人才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

【修业年限】

修业年限为2年（允许延长至4年）

【课程设置】

课程结构分为两大类：即必修课类和选修课类。（具体课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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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类

公共基础课

合计（3门）

专

业

基

础

课

合计（11门）

专

业

课

合计（7门）

小学期实践

合计

毕

业

实

习

合计

限选课

任选课

课程编码

08.042.0.2
08.025.0.1
08.031.0.1

01.021.3.2
01.115.6.3
01.115.6.4
18.010.0.1
18.011.0.1
18.012.0.1
03.047.0.1
04.029.0.2
09.031.0.7
18.013.0.1
18.014.0.1

18.001.6.1
18.003.0.2
18.015.0.1
18.016.0.1
18.017.0.1
18.002.0.5
18.018.0.1

10.025.4.1
10.020.6.2

10.002.0.2
10.302.0.3
10.303.0.4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医学伦理学

中医学基础

正常人体学（一）

正常人体学（二）

人体运动学

人体发育学

运动功能解剖学

医用物理学基础

生物力学

诊断学

中国传统康复基础

中国传统康复技能

康复医学概论

康复评定学

物理疗法学

作业疗法学

言语疗法学

临床康复学

针灸推拿学

针推实践

康复见习（二）

科室轮转

岗前培训

技能考试

综述

课程学分

3
3

1.5
7.5
5

5.5
4.5
5
4
5
2

2.5
4

2.5
2

42
2.5
4
6
3
3
6
5

29.5
4
4
8

24
2
1
1

28
41
11

课程学时

42
42
21
105
70
77
63
70
56
70
28
35
56
35
28
588
35
56
84
42
42
84
70
413
2周

2周



各 类 学 分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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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

【免修】

本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程，已在高职高专学习阶段修读，其学时数原则上应达到本科阶段学时

数的三分之二，需经本人申请、院部审核、教务处批准备案，本门课程可免修。其成绩则以现学

分、原成绩（70分及以上者按70分计）作为本科阶段该课程的成绩记载。

【免听】

本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程，已在高职高专学习阶段修读，其学时数低于本科阶段学时数的三分

之二，经本人申请、院部审核、教务处批准备案，本门课程可免听，但必须选课后方可参加该课程

的考试，成绩合格给予学分。如未办理免听手续，不给予成绩。

*以上二项必需在每学期开学一周内按规定办理（小学期除外）。体育课、实验课及实践性教学

环节均不得免修免听。

【选修】

限选课 41学分，任选课 11学分。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及学期安排的课程需修满规定的学分。

具体参见康复治疗学专业（四年制）教学计划，其中限选课范围仅限于其计划的通识选修课程、限

选专业基础课、限选专业课之内，通识选修课程应修12分。

【其他】

其他规定详见上海中医药大学“学分制实施规定”。

课程分类

必

修

课

实 践 课

毕 业 实 习

选 修 课

毕业总学分175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 业 课

体 育 课

军事理论与军训

门 数

3
11
7
2
1

学 分

7.5
42

29.5
6
2
8

28
52

总学时

105
588
413
84
28

比 例

49.7%

4.6%
16%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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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计 划

上 海 中 医 药 大 学

（专升本）

康 复 治 疗 学 专 业

学分制实施规定及指导性教学计划


